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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雅各書（10）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（雅 2:14-20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雅各書 2:6-13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耶穌給我們的最大的誡命是什麽呢？根據約翰福音 15:12 的記載，耶穌說：“你們要彼此相

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；”這是耶穌基督的“最高律法”，是全部人際關係律例的基礎。 

 

我們要別人怎樣待自己，就要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別人。我們不應忽視有錢人，因為這樣只是

表示我們沒有愛心；但也不應因為他們有能力幫助我們而奉承他們。同樣不要因窮人不能給

予回報而輕視窮人。 

 

根據雅各書 2:10-11的論述，雅各指出神的誡命一條都不可犯。有人可能會說：“我想我沒有

這種能耐，怎麽辦呢？”基督徒不可利用這段經文為自己犯罪辯駁，說：“既然我不能持守

神所有的要求，為何還要嘗試遵守呢？”雅各提醒我們不可以只遵守某一部分律法而忽略其

餘的，因為只要觸犯律法中的一條，我們便犯了罪。我們不可能只犯“一點點”律法，你犯

了罪，就需要基督為你的罪付上贖價。以神的標準來衡量自己，而不是用來衡量別人；當你

需要被寬恕的時候就向神祈求，你會從新得力，然後把你的信仰實踐出來。 

 

有人或許會說：“真的要照這律法行事嗎？我們活著不是靠著恩典的嗎？”其實，作為基督

徒，我們藉著信，而不是靠著守律法，白白得到神救恩的禮物；但作為基督徒，我們也要服

從基督。根據哥林多後書 5:10 的論述，保羅教導說“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”，

接受主對我們行為的審判。神的恩典不會抵消我們服從神的責任，只是給我們服從神的一個

新依據。律法不再是一套外在的規矩，而是使人自由的律法，是我們喜樂自願遵行的律法，

原因是我們愛神，也有從聖靈而來的能力去實行出來。 

 

或許有人會說：“聖經要我們憐憫、寬恕他人，但我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靠我自己可以嗎？”

其實，神不會因為我們寬恕了別人而寬恕我們，只有靠神的憐憫，我們的罪才得到寬恕。若

我們獲得恩典後卻不肯寬恕人，就是還未明白或未懂得欣賞神對我們的慈愛。 

 

多年前，某地有一對富有的夫妻，有一晚，他們在接待客人時，想做些與平常不一樣的事，

於是來到酒徒、乞丐、遊民聚集的教會。他們坐在會堂後面，參加那晚的崇拜。這對富裕的

夫婦原來是屬於一個上流社會的教會。但是在自己的教會中所聽到的福音，並不比這裏多。

他們聽了講道以後，很受感動，看到自己是個罪人。於是那晚，身穿貂皮大衣的人和衣衫襤

褸的人一同跪在台前決志信主，而且成了那個地區的同工，他們又設立了一個專門收容誤入

歧途女孩的機構，在推動收容落難婦女的事工上很有見證。我們今天必須認清一個事實，凡

自以為高人一等，或是輕視他人的就是罪。關鍵不在於這個人是誰，而是在神面前，我們都

是罪人，都要像那對富裕夫妻一樣，來到十字架前，接受基督作我們的救主。 

 

還有一個故事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。有一位很有名的年輕傳道人，受邀到一個名流的家中欣

賞音樂會。在表演中，有一位年輕女士的歌聲和演奏讓聽眾喝彩。表演結束以後，賓客圍繞

著那位女士，向她讚賞致意。這位傳道人也來到她面前，對她說：“女士，聽你唱歌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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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想，你如果把你自己和你的才華奉獻給主，一定對傳福音大有幫助。你和街上那些酒鬼

和妓女一樣，都是罪人。感謝神，我有榮幸告訴你，如果你來到基督面前，耶穌基督的寶血

可以洗淨你所有的罪。”這位女士傲慢地對傳道人說：“先生，你真沒禮貌。”然後掉頭就

走。傳道人說：“女士，我不是要冒犯你，但我祈求聖靈說服你。”那天晚上，這位年輕的

女士失眠了。到了凌晨兩點，她在床前接受基督作她的救主。然後寫下了《像我這樣》的歌

詞，歌詞說：“像我這樣乏善可陳，因主為我傾出深恩，因主召我前來覲見。救主耶穌，我

來，我來。像我這樣，不再等待，豈可靠己洗清罪孽，惟靠耶穌寶血潔淨。救主耶穌，我來，

我來。像我這樣，主肯收留，施恩饒恕，洗罪、拯救，確信上主應許成就。救主耶穌，我來，

我來。”請牢記這一點：我們每個人都要用這種方式來到神面前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雅各書 2:14-20的內容。 

 

在雅各書 2:14-26，雅各指出，神用善行來試驗我們的信心。很多人認為這一段和保羅書信相

抵觸，因為保羅明確指出，惟獨信心才能得救。在加拉太書 2:16，保羅說得很清楚：“既知

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，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，

不因行律法稱義；因為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。” 

 

我把這段經文分成三個部分：第一部分，信心的解釋，記載在 14節；第二部分，信心的鑒定，

記載在 15-20節；第三部分，信心的實例，記載在 21-26節。 

 

首先是信心的解釋。當我們明白保羅和雅各在各自的書信中，對信心所下的定義以後，就可

以看出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相同的主題。保羅說，人得救不是靠

遵行律法，羅馬書 3:28說：“所以（有古卷：因為）我們看定了：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

遵行律法。”在加拉太書，保羅說：“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穌基督。”我們怎

麽看出保羅和雅各的說法一致呢？有人說：“保羅和雅各不是面對面地對打，而是背對背一

起對抗面對的敵人。”在他們那個年代，有人主張一定要遵行摩西律法才能得救。保羅的回

應是：遵行律法不能救你，只有信靠基督才能救你。保羅和雅各都在護衛這個信心的堡壘。

要明白這一點，我們必須先明白他們所用的專有名詞。保羅說的得救的信心，是誠實無僞的

信心，這樣的信心會改變人的生命。在腓立比書 3:7，保羅說到他自己：“只是我先前以為與

我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”保羅歸向基督以後，他的生命有了革命性的轉變。

在哥林多前書 15:1-2，保羅說：“弟兄們，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；

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，又靠著站立得住，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

的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” 

 

現在，我們一起來看雅各怎麽說。 

 

雅各書 2:14記載雅各說：“我的弟兄們，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，卻沒有行為，有什麽益處呢？

這信心能救他嗎？” 

 

雅各不是指“遵行律法才能得救”。他只是單純地指出，使你得救的信心會生出行為，有行

為的信心才蒙神悅納。雅各在這節經文裏指的是虛假的信心。 

 
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:2也提出相同的看法，他說：“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

所傳給你們的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”在哥林多後書 13:5，保羅說：“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

信心沒有，也要自己試驗。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，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？”身

為傳道人所面對最嚴重危險之一，就是我們很想見到有人歸主，就算有人硬著頭皮、輕率地



 

3 

 

說：“好，我信耶穌。”我們也很高興地接受。可是，那人可能口是心非、衝動、傲慢地點

個頭而已。今天這個世代，要蒙混過去很容易。 

 

有個故事說到撒但和牠手下的魔鬼商議，該怎麽說服人相信沒有神。因為撒但和魔鬼相信有

神，牠們想不出好的辦法來。有一個魔鬼建議，告訴人說耶穌基督根本沒有存在過，不要相

信這個捏造的故事。另一個魔鬼提議，要說服人們相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不用擔心死後的

生命問題。最後有一個最狡猾的魔鬼建議，要告訴人有神，也有耶穌基督，信了耶穌基督就

可以得救。但是只要說相信祂就可以了，信了以後還是可以照舊活在罪中。於是牠們決定用

這個說法，直到今天，撒但還在用這個說法。 

 

保羅和雅各的教導是一致的。在羅馬書 3:20，保羅說：“所以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

法能在神面前稱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”保羅的意思是：“沒錯，律法是面鏡子，顯

明你是個罪人，但是律法不能救你，遵行律法根本不能救你。”雅各也說，若要得救，單靠

遵行律法是不够的。他在雅各書 2:10說：“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

犯了眾條。”有人說：“人不可能靠著完全順服得救，因為人做不到；人也不可能靠著不完

全順服得救，因為神不接受。”在這兩難中惟一的解決之道，就是保羅和雅各都强調的：耶

穌基督為我們獻上贖罪祭。 

 

在加拉太書 2:16，保羅明確地說得救不是靠遵行律法。但是在加拉太書 6:9，他說：“我們行

善，不可喪志；若不灰心，到了時候就要收成。”信心會帶出許多善行。加拉太書 6:6-7，保

羅說：“在道理上受教的，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輕慢不得的。人

種的是什麽，收的也是什麽。”雅各在這一段所談到的行善，是指因信所生的善行。在加拉

太書 5:6，保羅也談到因信所作的工，他說：“原來在基督耶穌裏，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，

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。”他們兩位都說信心必須要有行為。 

 

有學者說：“惟獨信心才能得救。但是得救的信心也要有行為。”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真實的，

假裝的信心是死的。今天教會的信徒有很多自稱是基督徒的，他們活在世上不過是個僵屍、

四處遊走，看似活人，其實是行屍走肉。有個女孩問主日學老師：“要怎樣做個基督徒，同

時還能我行我素？”老師給她看羅馬書 8:5 的經文：“因為，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；

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。”如果你是神的兒女，就不能我行我素，你要照神的旨意。羅

馬書 8:7-9說：“原來體貼肉體的，就是與神為仇；因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屬

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。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了。人若

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”保羅說，現在聖靈已經住在你心裏，你能結出聖靈的果

子；如果你沒有結出聖靈的果子，就大有問題了。基督徒不能我行我素，只能做討神喜悅的

事。需謹記：有了得救的信心，一定會帶出善行。可是我們急切地想使教會增長，連最輕率

的決志也接受了。結果到處都是自以為是的基督徒，其實還沒得救。明白了保羅和雅各說的

“信心”和“行為”以後，就明白他們的教導是一致的。 

 

現在，雅各要談信心的鑒定。使人得救的信心會有屬靈的特徵。真實無僞的信心，是經得起

考驗的。雅各要舉例說明了。 

 

雅各書 2:15-16說：“若是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；你們中間有人對他

們說：‘平平安安地去吧！願你們穿得暖，吃得飽’，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，這有什麽

益處呢？” 

 

滿口敬虔和基督教術語的話，都不是有得救信心的證據，得救的信心一定會伴隨著好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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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可以很虔誠地對一個人說：“我會為你禱告，相信神必定會為你預備。”可是神把你放在

有需要的人身邊，就是要你去幫助那個人。有時候我很厭煩有些有錢的平信徒拍拍我的肩膀

說：“你作得很好。你這樣教導神的道是對的。”可是他們又沒有提供財務上的支持，我就

很難相信他們的誠意了。你可以看起來很有誠心地對人說：“我支持你。”可是你真的幫助

他了嗎？你真的支持他了嗎？活潑的信心會帶出行動，那是你能看得出來的。約翰福音 13:35

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”在羅馬書

13:8，保羅說：“凡事都不可虧欠人，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，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

法。”重點是，你不可以自稱是神的兒女，行事為人卻自說自話。我的意思不是說當流浪漢

向你伸手要錢買酒的時候，你要給他。我也不認為任何自稱是基督徒的，你都該相信。我們

應當檢驗他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。我認識一位弟兄默默地支持一個有需要的人，還有一位富

裕的姊妹在財務上支持宣教事工，卻一點也沒有聲張。每當想到他們幫助人，我心裏總覺得

很溫暖。你要謹記：你的信仰是真、是假，可以從你的行事為人看得出來。 

 

雅各書 2:17-18說：“這樣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說：‘你有信心，我有行為；

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，我便藉著我的行為，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。’” 

 

雅各指出：“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”死的信心？為什麽？因為活潑的信心，使人得救

的信心，會帶出行為。從雅各所舉的例子中，你就得到這樣的結論了，他講的是信心的果子。

保羅是講信心的根基。保羅和雅各都講信心要有行為。保羅還說信心會結果子，加拉太書

5:22-23說：“聖靈所結的果子，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

節制。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。”約翰福音 15:5記載主耶穌說：“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

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；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麽。”有

一個人自稱歸主了，傳道人問他：“你有加入教會嗎？”那人說：“沒有。在十字架上的强

盜沒有加入教會，他死了以後也進天堂了啊。”傳道人又問：“你領過聖餐嗎？”那人說：

“沒有，那個强盜也沒有，可是神接納他了啊。”傳道人再問：“你受洗了嗎？”那人回答

說：“沒有，那個垂死的强盜沒有受洗，他不是也進天堂了嗎？”傳道人又問：“你有為宣

教事工奉獻嗎？”那人說：“沒有。那個强盜沒有奉獻，也沒有受審判啊。”傳道人很生氣，

無可奈何地對他說：“你們兩個人的差別在於：他是垂死的强盜，你是活著的强盜。” 

 

有一首讚美詩的第一句是“惟願萬民都來歌唱，讚美救主聖名。”我們經常唱：“即使萬有

都屬於我，獻上的仍然非常微少。”事實上，有些人什麽也不奉獻。雅各說人是因信得救，

有得救的信心會有行為。 

 

雅各書 2:19說：“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錯；鬼魔也信，卻是戰驚。” 

 

光說不練的事奉不能證明你有得救的信心，連魔鬼也相信。 

 

雅各書 2:20說：“虛浮的人哪，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？” 

 

對世人來說，不能結果子的信心是空的、是假的。接著雅各要舉兩個信心的例子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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